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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事件表號： 

 
 

（被告姓名） 

接收人：    

（被告律師姓名） 

根據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命令，您應填寫以下要求的資訊，並將您代表被告提交的摘要隨附的本表格的副本郵寄給 

此外，您還應將此表格的副本附在向本法院提交的摘要中。如未在您的摘要中隨附此表格，將導致本辦公室拒絕接

受您提交的摘要。 

1.)被告姓名    

2.)被告訴訟事件表號，如有：   
 

 

 

我特此證明，本通知以及代表被告提交的摘要已由我於 日郵寄給被告。（此日期不得晚于向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提交 

（郵寄日期） 

 

被告律師簽名 日期 

 

給被告：  ： 

（被告姓名） 

特此通知您，您可以（但並非必須）提交一份專業簡報，以補充您的律師提交的辯護狀。如果您選擇提交專業補充簡

報，必須遵守以下要求： 

• 您只能使用一份不超過 31 個法定大小的頁面的簡報，雙倍行距。 
• 您的辯護狀應在您的律師（如上所述）將本通知郵寄給您之日起 30 天內提交。 
• 您必須將簡報的副本發送給您的律師和路易士安那州的律師，並且您必須附上一份證明，證明這些副本已發送 
• 自您的律師（如上所述）將本通知郵寄給您之日起，您有 10 天的時間向本法院提交書面請求以查看上訴記錄 

 

第五巡迴上訴法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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